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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说“不闹、不任性、不逃
课、不打架、不通宵、不早恋，只是
学习，那你的青春就是被狗吃了！ ”
如果这是真的，那我的青春真的是
被狗吃了。 父母从小对我的教育严
苛， 我坚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虽
然没有聪明的脑袋但所幸勤能补
拙，成绩排名也能靠前。 本以为我
的青春平淡无味，但李暮的出现让
我措手不及，以至于我的整个青春
像是一个曲折的故事。

2004 年，初一。李暮是班长，一
个笑起来会露出一口大白牙的男
孩子。 李暮说他小时候就认识我
了，三年级的时候一起在兴趣班学
过硬笔书法，而我是班上唯一一个
每次都能拿九十分的学生，但我对
他没有丝毫印象。 晚自修下课李暮
递给我的情书让我傻了眼。 我想我
那时的表情肯定像是一个傻子，愣
在那里不说话，以至于他后来把情
书扔进了垃圾桶我还没有回过神。
每次下课李暮总坐到我的前面，我
低头不语，而他似乎并不介意一个
人说话；李暮数学很好却总问我借
数学卷子，说是借他回家抄，第二
天还给我的数学试卷上都是被铅
笔标注了的错误；新年的时候李暮
让我伸出左手说有礼物给我，然后
他在我手心里放了 15 个硬币说新
年快乐，他又让我伸出右手，我以
为他还有东西要给我，结果却被他
一把，我慌张挣脱，他不肯放开只
说就拉一小会儿，幸好那时天黑我

们都看不清彼此通红的脸。
爱情在那时看来是种禁忌， 即便有着些许好感对

我来说也像是犯了大错，我不能确定自己想要什么，因
此我选择逃避，甚至一度不和李暮说话。

初三了，当所有人在紧张准备中考时，我和李暮都
被保送到了当地县城的高中，却被分配到了不同班级。
毕业的暑假聚会，在 KTV 里他问我有没有喜欢过他，我
想我应该诚实一点，就回答说：恩，有。 也许是嘈杂的环
境也许是之前聚餐时喝过一些啤酒以至于李暮听成了
没有， 而这个误会直到很多年后两人聊天时才得以知
晓，真像是狗血的肥皂剧剧情。 故事的后来就是他很难
过，当即就和一个喜欢他的女生在一起了。

三年高中时光，我和李暮的班级在不同的楼层，很
少在校园碰面，关系连普通朋友也不如。 2010 年 7 月高
考前夕。 李暮在食堂门口拦下了我，问我说如果能进同
一所大学能否再给他一次追我的机会， 我知道那时他
并非单身，我只是说了句高考加油。

2010 年 8 月。李暮给我打了五个小时的电话，告诉
我说他要去烟台念军校了，我说我恋爱了。 9 月，他新兵
训练偷偷跑出来在电话亭给我打了三分钟电话， 对我
说生日快乐。 后来的两年多时间我们经常短信，好像又
回到了从前还是朋友时的状态，互相调侃打趣，既熟悉
又陌生。 我以为属于我和李暮的故事终于有了结尾，再
写下去也是对于友情的延续， 但生活远比想象中的多
变。 2012 年，我们都恢复单身。

李暮说他曾经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醒来发现自
己终于不喜欢我了， 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和
李暮在一起。 可是 2013 年，在我认识他的第九年，在他
认识我的第十一年我们走到了一起。 按一个初中朋友
的话来说就是， 你们在一起的感觉就像是一部一直在
连载的小说终于有了大结局。

“我一直觉得我和你的相遇带着些宿命的味道，幼
年时候偶然的遇见只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影像便匆匆离
别， 三年后当我们的名字出现在同一个班级才有了真
正的交集。 那一年，我们 14 岁，在那个爱情这两个字都
羞于说出口的年份用力挣脱早恋的枷锁。 我开始读你
看过的喜欢的书籍，写一些矫情的文字，尝试在某个拐
角与你意外相遇。 而在那之后，便是我无论如何不敢回
忆的五年， 尴尬陌生的感觉总是会让人窒息。 现在想
来，我也曾经默默无语的，毫无指望的爱过你。 ”这是李
暮写给我的信， 他说他的 MP4 里唯一一直没删的是我
喜欢的简迷离乐队的歌。

周国平说，世上并无命定的姻缘，但是那种一见倾
心终生眷恋的爱情的确具有一种命运般的力量。 不是
每段青春都有无疾而终的恋情， 不是每段感情都会被
时间磨灭， 我惟愿相信那些曾经的不完美与遗憾都是
为今天的美好做铺垫。 左晓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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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喜欢把青春比作四季中
的夏，充满着躁动，但又活力充沛，
生机勃勃，经过夏季的洗礼。 迎来
金黄色的丰收的秋天。我的夏季来
得不早也不晚，但它脱去了旖旎的
面纱，让我直面它最深处的秘密。

故事发生在初中的校园。主角
司乐和李莉都是住在我隔壁寝室
两个出挑的女生。那个周六的夏夜
如同往常一般的燥热，司乐照例回
家了，李莉也同往常一样留校。 突
然我们都被召集到隔壁寝室，李莉
指着司乐抽屉里的一串项链，说这
是她前不久刚丢失的。

当时的我们总觉得自己已经
足够成熟， 而且仿佛是正义的化
身，恨不得手持利剑亲手把坏人消
灭。于是屋子里的人都成了一个个
编剧，安排着司乐回来后把她揭穿
的剧本。随后项链继续放回司乐的
抽屉里，众人带着心满意足的笑容
回去养精蓄锐，等待第二天英雄般
的出场。

第二天下午，大家都迫不及待
地到了她们寝室。 等司乐一出现，
大戏立即开场了：在做完一系列铺
垫后，如同剧本的安排，李莉拉开
了司乐的抽屉，“意外” 地喊道：

“咦， 我的项链怎么会在你的抽屉
里！ ”此时的李莉仿佛高高在上的
胜利女王，而司乐默不作声，听着
路人甲乙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谴责。
这件事当然不会这么不了了之，

“公正” 的我们及时地把情况反馈
给了班主任， 然后坚定不移地要将司乐驱逐出我们的
班级。事件最终随着司乐父母来学校、校方对她进行通
报批评并警告的结局落幕了。 女生们和司乐的关系也
在时间的流逝中不咸不淡正常化。

时隔六七年，我们早已错过了真相，但每当回想起
这件青春往事，我的心中总是充满浓浓的负疚感。少年
时同班、同寝室的友谊本应是最值得珍惜、最牢不可破
的，但李莉和司乐每晚睡在相距不超过 3 米的床上，内
心的距离又岂止三千、 三万米呢？ 我们和司乐也是这
样，虽然没有闺蜜那样的亲密，也称得上是朋友。 然而
当时从人群中没有站出一个人，哪怕是叫大家冷静点，
不要把事情越闹越大， 哪怕只是轻轻地对司乐说一句

“我相信你！ ”，更哪怕只是一个眼神的鼓励，也一定能
给孤独无依的司乐带来一点安慰。

我们“成熟” 到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比她高尚的自
得，我们“公正”到擅自打开她的抽屉，凭一面之词断
案，我们“善良”到把一个还处在花一般的年纪，需要好
好呵护的少女逼入众叛亲离的绝境， 在她尚稚嫩的心
上狠狠地留下了青春、友谊的伤痕。我不敢想象如果是
我处在司乐当时的位置，我会怎样看待我的室友、我的
朋友，或许我会牢牢守着那种名叫“朱小北”的尊严，砸
碎一切的侮辱。

责人易，非己难。我总为自己充当了群众演员而后
悔，也为司乐依然像之前一样对待我而羞愧。不管我当
初的立场是什么，我总归是做了一件错事。或许青春就
是这样，在一个个错误的堆积下遍体鳞伤，又快速地学
会成长。就是它让今天的我懂得友谊的真谛，在朋友们

“危难之际”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在她们孤单的
时候陪伴着她们。现在的司乐已经远在欧洲，但我还是
想为当年的我们郑重地道一声“对不起，谢谢你！ ”

黄子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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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 22 岁看过去的自己，独
自纪念逝去的青春，我想起了奥尼
尔的名言“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
没有什么能把他搞垮”。 的确，青春
给予了我无限的勇气和果敢。

08 年当全国沉浸于北京奥运
会的喜悦时，我却无法融入这种快
乐， 而是像做了一个漫长的噩梦：
在建筑工地工作的父亲被重物砸
伤了腿。 一瞬间，家里所有的经济
支出都只能依靠母亲在塑料厂微
薄的工资。 当时姐姐远在上海读大
学， 母亲又不能放弃厂里的工作，
每天照顾父亲的责任就都落在了
我身上。 每天早上 5 点左右，我和
母亲起床，我负责做早餐，而母亲
则帮助父亲穿衣洗漱。 吃完早餐，
母亲赶去上班，我则背着父亲赶最
早的公交车去医院看病换药，一方
面医院距离我家较远，另一方面也
是为了节约家庭经济开支。 然后我
再匆匆赶去学校上课，中午再接父
亲回家。

面对这样的生活，我也曾怨天
尤人，可是再多的怨、再多的恨，也
换不回父亲一双健康的腿，也不能
将母亲日益斑白的两鬓染黑。 那
时，班主任王老师曾安慰我，生活
给我磨难并不是让我用余生去怨
恨它，而是让我去克服它，带着一
颗感恩的心去生活。 是啊，就如这
生活再困难艰苦，可是总会有陌生
人的帮助让我备感温暖：公交车上
总有人为父亲让座， 在医院门口

时，保安也会来帮我背着父亲去看医生。
除了父亲的治疗，我还陪着父亲去征询律师，上法

庭打官司，以此来维护父亲的合法权益。 在那时，我真
觉得自己走出了学校的象牙塔， 体会到了世间的人情
冷暖———推卸责任的建筑公司， 背地里等着看笑话的
某个邻居，部分对我们“敬而远之”的亲戚……当时，我
也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到法律知识， 切身体会
到维权对我们老百姓是多么的重要。 因此，考法学专业
一直是我高考的目标， 可最终还是遗憾地与自己梦想
中的学校擦肩而过。

不过，老子曾说“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
至”。 在那段日子里，我觉得成长真得只是一瞬间的事：
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对这个家庭所承担的责任。
背着父亲， 我理解了父亲日复一日的沉默不语和母亲
终日的唠叨，都只是为了我和姐姐更好地生活，为了这
个家庭更好地发展。

风雨之后终有彩虹， 如今父亲已能从事一些简单
的工作，姐姐也已毕业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 我为了减
轻家里的负担， 一方面努力学习， 并且争取拿到奖学
金；另一方面，我一边向学校申请了勤工俭学岗位，一
边兼职做家教，以此来赚取自己的生活费。

果戈理曾说“青春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它有前途”。
对大学的校园生活，我也过得很充实。 我再也不用像初
高中一样终日埋头苦读，我可以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
比如假期去贫困地区支教； 比如大一参加的模拟金融
证券投资大赛，虽然结果并不理想，可是我累积了比赛
经验，可以下次再战。

未来，我会争取考上公务员，努力工作。 就如海子
所说：“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
开。 ” 苏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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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份深深的感情， 一直潜藏
在我内心中， 那便是对体育那永不
熄灭的热情与痴爱。 以至每每提及
体育二字， 我都能联想到我那洋溢
着球赛与体育报的青春岁月。 那一
段段珍藏的记忆， 从不因岁月荏苒
而消失殆尽，反而越酿越醇。

醇香铺成出的画面， 仿似一本
纪念册，它的题目，叫做《致青春》。
没错，和赵薇的处女导演作一样。不
同的是， 我纪念的不是错综复杂的
爱情，而是一份特殊的情谊，一份浓
烈的对体育的狂热。

如果可以，我会告诉你，我最初
的梦想，是做一名体育记者；如果不
是高考的嬉笑无常，命运的捉弄，我
的梦真的可能会实现。因为，我的骨
子里爱着体育，我是一名全体育迷。

我看 CCTV 体育台 10 年了，我
看篮球先锋报 7 年了。这些年，无论
学习多忙，身体多累，我都会关注体
育， 因为这已经成为我融入血液的
身体的一部分了。

还记得高三的时候， 那时候学
习的压力很大。 可我依然改不了这
个多年来的习惯， 经常偷偷的在礼
拜一和礼拜四的中午， 去到学军中
学附近的那个报刊亭，买一份《篮球
先锋报》，每次打开，都会看看苏群
老师或者孟晓琦老师的第一版的评
论。我会将胖子烧饼藏入篮球报里，
偷偷的带进校门。

我还记得班主任杨凯峰老师经
常会堵在楼梯口，笑眯眯的问我，今

天买先锋报了么？ 我总是战战兢兢地回答：“没，高考的
关键时刻，我怎么会呢？ ”我总是这样善意地欺骗杨老
师，我知道，杨老师也必定猜到我买了的。 因为，我已经
被缴了 N 份先锋报，被找谈话 N 次了。 可我总是“屡教
不改”，在复习的关键时刻，依然神神悠悠地阅读报纸的
每一个细节，不错过一丝亮点。

一份几版的报纸，我通常能在当天睡觉前看完。 那
时候我住校呢，每次查房的老师总会悄悄的走入我的房
间，看见我津津有味地读着先锋报或是《体坛周报》或是
《SLAM》杂志，他总会苦口婆心地劝我，别看了，复习吧。
可我，始终不愿意放下报纸，也可以说，放下体育，放下
对篮球的关注。 高中 3 年，我很少在宿舍自习过，因为，
你每次见到我，我都在细细的品味体育报纸，品味我的
青春。 这是我的选择，我一点都不后悔。

不知不觉，转眼便到了大二。 可我多年来的习惯一
直未变。 每次回家，CCTV5 总是从早开到晚，各类体育
新闻的网页每天都会固定的浏览。 也许，那份对体育的
狂热，已融入了骨髓，随时光沉淀。

青春是首动人的诗，那潋滟如波光般的感动，叫做
体育，它滋润着心湖的那支青荷。心灯一盏，不知何时被
你点亮，从此不再湮灭。 来佳炳

【STYLE之感恩 包罗万象的蓝色】

感谢命运让我们相交
越近的事情越容易忘记， 越久以前的事情反而越是清

晰。 莫不是才上 20 岁就到了“初老”的境界？ 似乎所有的记
忆就像是存在一个匣子里， 在被 ACCA 折腾得咬碎十根笔
杆子的时候；在被生活的琐碎纷扰得数太阳数月亮的时候；
在一天中或多或少发呆的时候，做白日梦的时候，当马后炮
的时候，悄然涌起。 那些东西，我叫它们曾经，却好像比我所
在的这个现实更加触手可及。

日子久了，就会分不清，到底是喜欢一个人，还是喜欢
那个幼稚的自己。 这段故事里，我遇到了很多人，也错过了
很多人，但即使是两条相交的线最后终将分道扬镳，我依然
庆幸我们曾经并肩走过一段旅程。

喜欢过一个人，甚至在我还不知道喜欢是什么意思的时
候。

同一个小学， 明明是全班纪律最差的人却跑去竞选纪
律委员，明明连第一段都不会背却敢到语文课代表那里“过
关”，问题是那个不争气的语文课代表总是会一笑了之。 因
为他，我开始听周杰伦的歌，开始喜欢吃辣翅，开始学着吹
黑管，开始想长大要做个物理学家。

同一个初中，他总是被排在后门边上的位子，习惯性接
下通知各班班长的任务就是为了跑过 6 个班级趁他不备摸
摸他的头说叫你们班 monitor 出来一下，尽管为此还要跑遍
全年级另外 15 个班。 中考之前，他被保送到市区最好的高
中。 而我果断放弃了另外一所重点高中理科实验班的保送
名额，往死里读了一个月书。

同一个高中，开学第一天，看遍了全校新生的名单，隔
壁班，不知是有缘还是无缘。 乘着同一班公交车回家，找了
同一个老师做家教， 他在我身边坐下， 不约而同地说了一
句：“哟，你也在这里啊！ ”那个时候他有了女朋友，校花级的
人物，文科班的淑女。 两年后竟然在大学的校园里遇到她，
仔细端详了一番，真的是个美女，他的眼光一向不差。

“如果你遇到了一个 SB，请你马上远离他，要不然你们会
成为很好的朋友”。 有的时候我总是在思考我的人生中为什么
有这么多损友，直到最损的那个告诫我———物以类聚，人以群
分。

高三的最后一窝四人小组，他们三个都喜欢吃酸味的彩
虹糖，喜欢芥末味的小脆，一言以蔽之，就是对重口味有着奇
妙的热衷。他们会商量好半夜三更 12点给我发生日祝福，然
后在我感动得正要流几滴鳄鱼的眼泪的时候说：“丫的困死
了明天给我带早饭啊，还有物理试卷先预定了嗷！ ”会在考试
前花整整一节自修课的时间诓骗一个人唱歌；会在发试卷之
前发誓要是化学考了全班第一就请一个礼拜早饭，下一个片
段就是放学之前带着嫌弃的表情听他们报出 10 头大象才吃
的下的食物；会在毕业典礼的那天在后桌的白衬衫上写“求
包养，会做理综会暖床”，然后任由他穿着这样的衣服走遍全
楼的厕所。

六个女生揭竿而起成立了一个“民工党”，每一个成员
都以“纯爷们”自居。 每个礼拜五到学校门口的超市买甜牛
奶，然后高呼“男人中的男人喝大瓶李子园”鱼贯走出超市。
挤在校门口的奶茶店， 争先恐后地对脑筋看来不太好使的
老板说：“要一份珍珠奶茶不要珍珠加椰果奶茶里面的椰
果。 ”总有几个考爆了数学的中午，在走廊上被一个昨天还
自称“哥”的人拉着，把眼泪鼻涕全部擦到我身上，而我只能
悻悻地说：“那个，貌似你还比我高了 10 分。 ”

这大把的时间，我曾经挥霍过、计较过，但最终敌不过
时针滴答。 若这便是青春，我曾经吮如鸡肋，现在却甘之如
饴。 不知道前世多少扭断脖子的回眸，才有今世这转瞬顾盼
的惊鸿。 依稀记得前几日接到的电话———

“大半夜的干嘛？ ”
“能有什么破事！ 好久没被你骂了，想听你骂我几句。 ”

颜曦轩

青春是最难解的谜题之一。 席慕蓉说，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无论如何追索，只如云影掠
过；朗费罗却说，青春是书的第一章，是永无终结的故事。

我们在青春里遇见每天一束满天星的暗恋，遇见“说你烦不烦啊，就是说你真漂亮；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就是说我想你了；说无聊，就是说看
见你真好”的大胆追求，遇见“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的张扬肆意。 我们奋斗、守候、交游、承受，我们后悔、错过、隐忍、无奈，我们透支着泪水的咸
度，激扬着岁月的长度，体会着生命的深度……

青春总是以千千万万种姿态出现，如红橙黄绿青蓝紫的多彩，如酸甜苦辣咸的百味。不知
是谁在青春里欣赏过你，谁又在青春里成为你眼中的风景。

青春，你好！


